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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申請補助作業準則 

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8 日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96 年 3 月 14 日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12 日 9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 3 條第 1 項第 6 款、第 2 項及第 8 條 

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25 日校長核定 
中華民國 96 年 7 月 25 日海研企字第 0960008066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7 年 1 月 17 日 9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4 月 10 日 9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修正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 

中華民國 97 年 4 月 18 海研企字第 0970004039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11 日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9 年 3 月 24 日海研企字第 0990003480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3 日 10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3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1 目 

中華民國 102 年 1 月 17 日海研企字第 1020000779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5年 12月 15日 105學年度第 1學期第 5次擴大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2、4、7條及附件 1 

中華民國 105年 12月 28日海研企字第第 1050026093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6 年 08 月 10 日 106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第 3、7 條及附件 1 

中華民國 106 年 8 月 29 日海研企字第第 1060016718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8 年 06 月 13 日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年 6 月 24 日海研企字第第 1080012293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10年 12 月 16日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年 01 月 04 日海研企字第第 1100030479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12年 6 月 15日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年 7月 24日海研企字第第 1120016855號令發布 

第一條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為提升基礎教學，並鼓勵校內教學研究人員參與整合型及

創新性研究，特訂定本作業準則。 

第二條 補助對象：本校各院、系、所所屬專任（案）助理教授以上之教師、或具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資格之編制內專任人員，以下簡稱教學

研究人員。 

第三條 申請案審查分基礎教學設備及研究設備兩項，其優先順序如下：  

    一、基礎教學設備： 

(一)各院整合教學設備。 

(二)系所暨教學小組亟需添購或汰舊之基礎教學改進設備。 

     二、研究設備： 

(一)新進教學研究人員（未滿一年）案－初次申請補助以 25萬元為原則。到

職後三年內，得視需要再提申請，最高可申請補助至 50萬元。 

(二)近二年榮獲國內外重大學術獎項案－最高補助 30 萬元。 

(三)近二年榮獲本校「學術獎」及「產學研究成就獎」－最高補助 20 萬元。 

(四)由學院提出之跨領域整合型團隊學術合作案。 

(五)由教學研究人員提出校內跨院系（所）之特色跨領域整合型團隊學術合

作案。 

(六)與國外知名大學學術合作計畫案。 

(七)與中央研究院學術合作計畫案。 

(八)與國內知名大學及研究機構學術合作案。  

(九)個人執行之學術計畫設備費不足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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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前項第一款補助案者，請提供相關配合款以為評估之佐證；第二款第六至

九目補助案者，可提供足以佐證該案由之文件或相關資料，且需有院、系、所、

中心提供設備費總金額 1/3 以上之配合款。 

第四條  經費補助申請案經系（所）、院、中心提出，由學院或中心審議並排序後送教

務處或研發處，提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審議。本委員會以副校長、研發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主

任秘書及主計主任組織之，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第五條 本委員會議得視需要，不定期召開。 

第六條 經費補助申請案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同意，同意補助後由研發

處給予補助編號。校長設備費補助所衍生的相關效益應加註補助編號以為執

行績效之評估。 

第七條 每年經費補助申請案，原則上分兩梯次，分別於二月及八月公告辦理，而國外

採購案申請以第一梯次為原則，且所有申請案應於年度結束前付訖結案。申

請者請填具「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申請表」

（附件一）。  

第八條  申請補助案之採購決標金額先由計畫或院、系、所、中心配合款支應，再由

核定之補助款補助，剩餘金額歸還校務基金。 

第九條 凡單項儀器核獲補助新台幣 20 萬(含)以上之單位或教學研究人員，應填寫

「儀器設備績效調查表」，作為經費使用成效之追蹤，並為日後申請補助經費

之參考。 

第十條 本作業準則經行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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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  職稱  單位  
到職 

日期 
 

研究領域  

申請補助 

金額 
 

院（中心）
補助配合款 
（A） 

系所 
配合款 

(B) 

教育部、漁業署、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補助款(C) 
(請註明來源及證明文件) 

其他 
配合款

(D) 

配合款總計 
（A）+（B）+（C）+（D） 

     

1. 申請基礎教學設備者，請提供相關配合款以為評估之佐證。 
2. 申請研究設備第六至九案者，需提供足以佐證該案由之文件或相關資料，且需有

院系所提供設備費總金額三分之一以上之配合款。 
3. 申請補助案之採購決標金額先由所列各項配合款支應，再由核定之補助款補助，

剩餘金額歸還校務基金。 
4. 申請研究設備第四至九案者，請提供產學合作、專利、技轉之相關佐證以為評估

之需求。 

 

 

 

 

 

補 

助 

案 

別 

 

 

 

 

□一、基礎教學設備: 
□ 1.各院整合教學設備 
□ 2.系所暨教學小組亟需添購或汰舊之基礎教學改進設備 
（以上兩項申請案請另填「基礎教學實驗設備改進計畫」申請表，附件二） 

□二、研究設備: 
□ 1-1.新進教學研究人員（未滿一年）案（請填寫補助「新進教學研究人員案」
申請表，附件三） 

□ 1-2.新進教學研究人員（到職三年內）案（請填寫補助「新進教學研究人員
案」申請表，附件三） 

□ 2.近二年榮獲國內外重大學術獎項案（請檢附獎項證書影本） 
□ 3.近二年榮獲本校 □「學術獎」（請檢附獎項證書影本） 

□「產學研究成就獎」（請檢附獎項證書影本） 

□ 4.由學院（中心）提出之跨領域整合型團隊學術合作案 
□ 5.由教學研究人員提出之校內跨院系（所）之特色跨領域整合型團隊學術

合作案(申請第 4、5案者請另填補助「校內跨院系(所)之特色跨領域整合型團
隊學術合作案」申請表，附件四) 

□ 6.與國外知名大學學術合作案（請檢附合作計畫書影本） 
□ 7.與中央研究院學術合作案（請檢附合作計畫書影本） 
□ 8.與國內知名大學及研究機構學術合作案（請檢附合作計畫書影本） 

□ 9.個人執行之學術計畫設備費不足款案（請檢附核定計畫書影本） 

一、請購設備之基本資料：(表格若不敷使用，請自行增加) 
 
 
 
 
 
 
 
 
 
 

 

設備名稱 
中文： 

英文： 

廠牌（型式）  數量  

規格 

（單價、總金

額） 

（請詳述本儀器之功能與規格，諸如靈敏度、精確度及其他重要特性、重要附

件與配合設施，並請附估價單與規格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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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購設備用途：(本儀器設備是配合何項研究計畫，請詳列計劃名稱、儀器用途及使用頻率。 

 
 
 
 
 
 
 
 
 
 

 

三、本儀器可否對外服務？ □是  □否：原因＿＿＿＿＿＿＿＿＿ 

 

 

四、同類型設備校內是否已購置？  □否 □是：管理單位___________________ 

(單價超過 10 萬元之設備請填本欄位，並詳述校內既有同類設備之功能與規格，諸如靈敏度、

精確度及其他重要特性、重要附件與配合設施) 

 

 

 

五、請購設備之重要性： 

 
 
 
 
 
 
 
 
 
 
 
 

研究計畫名稱 儀器於本項目之用途 
預期使用頻率       
（小時／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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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預期效益(如計畫衍生可開發之產品、產業衍生之專利技轉、產學合作及其他效益等)及 

    預期效益之期程： 

 

 

 

 

 

 

七、過去效益證明 (曾獲補助之申請者請務必填寫，表格如不敷使用請另頁繕打) 

 

 

 

 

申請人 單位主管 申請日期 

   

審查意見： 

 
 
 
                                院長/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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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 

（基礎教學實驗設備改進計畫）申請表 
申請日期：民國    年   月   日 

申請單位 

（含院、系、所 

及各教學小組

等

） 

 

基礎教學領域  

申請補助 

金額 
 院系所配合款  

課程現況 

及 

特色說明 

 

亟須添購 

之理由 

請填具表格資料，並敘明該設備亟須添購之理由（請避免提列添購大型儀

器，而以基礎教學實驗為限，如不敷使用請另頁繕打） 

 

課程名稱 必/選 修課人數 任課教師 每學年使用此設備時數 

     

     

     

     
 

本申請案連絡人 
姓   名  校內分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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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 
補助「新進教學研究人員案」申請表 

                                                                        

 ㄧ、基本資料                          填表日期：   /    /    / 

申請人  英文姓名 
 

(Last Name) (First Name) (Middle Name) 

性別 □男  □女 單位  職稱  

起聘日期   年  月  日 研究領域  

聯絡電話 (研究室) (宅/手機) 

傳真號碼  E-mail  

◎ 請檢附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個人資料表」及「學術著作目錄表」。 

二、現職及與專長相關之經歷 (指與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請依任職之時間先後順序由最

近者往前追溯。) 

服務機關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年月(西元年/月) 

   /   至    / 

   /   至    / 

   /   至    / 

三、未來職涯規劃 (請簡述個人研究專長、研究方向及未來研究職涯規劃)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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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長設備費—基礎教學暨研發專款 

補助「校內跨院系(所)之特色跨領域整合型團隊學術合作案」申請表 
  

一、基本資料：                                                                                  

研究領域 
                                               

整合型     

總計畫名稱 

中文  

英文  

整合型總計畫主持人  職 稱  

全 程 執 行 期 限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 

研 究 性 質 基礎研究         應用研究         技術發展 

子 計 畫   

名 稱 

子計畫一  

子計畫二  

子計畫三  

子 計 畫   

主 持 人    

子計畫一 主持人  單位/職稱  

子計畫二 主持人  單位/職稱  

子計畫三 主持人  單位/職稱  

研究團隊 

共____人 

姓名 職稱 所屬院、系所 學術專長 

    

    

    

    

    

本 申 請 案 連 絡 人 

姓名：                             校內分機： 

宅/手機：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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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計畫摘要：請就本計畫要點作一概述，並依本計畫性質自訂關鍵詞。 

 

 

 

 

 

 

 

 

 

 

 

 

 

 

 

 

 

 

 

 

 

 

 

 

 

 

 

 

 

 

 

 

 

 

 

 

申請人簽章：                             日期：_______________ 

 

計畫主持人簽章：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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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校長設備費補助儀器設備績效調查表 
一、 儀器設備基本資料： 

No. 儀器中/英文名稱 儀器功能 實際採購經費 放置地點及單位 管理人/聯絡方式 

      

      

      

      

      

      

＊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 

 

 

系所：                       查填人：                          日期：                               




